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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市卫生健康局关于同意南安市省新镇卫生院

申报预防性健康检查机构备案的通知

南安市省新镇卫生院：

根据《福建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关于加强预防性健康检查机构事中事后监督工作的通知》（闽卫办监督发明电〔2016〕46号）要求，2024年4月16日，我局组织南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有关人员,按照福建省卫生厅、福建省农业厅、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5部门《关于印发福建省食品生产经营等行业从业人员预防性健康检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闽卫法监〔2010〕93号）要求,对你单位提交的预防性健康检查机构备案申请和相关书面材料进行现场勘查，认为你单位预防性健康检查条件和能力已基本符合规定，同意你单位预防性健康检查机构备案，你单位的预防性健康检查合格证编号为：闽（年份）4621。

今后，你单位要加强自身管理，建立健全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按照福建省卫生厅等5部门《关于印发福建省食品生产经营等行业从业人员预防性健康检查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闽卫法监〔2010〕93号）要求，开展预防性健康检查工作，并在醒目位置公开体检流程、体检项目、收费标准和健康检查合格证明领取程序等基本信息。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完善体检标识指引服务，及时将体检人员有关信息按照要求录入预防性健康检查软件系统，方便公众查询。不得随意增减健康检查项目和频次，不得只采样不化验以及提供虚假健康证明等行为。健康检查合格证明的发放遵循“谁体检谁发证，谁体检谁负责”的原则，在认真核实体检者身份的基础上，及时向被检者告知健康检查结果，并充分保护受检者的隐私，按要求保管受检者健康检查原始资料。健康检查合格证明在全省范围内有效，有效期为一年，有效期内不再重复体检。发现被检人员患有相关疾病的，不得发放健康检查合格证明。健康检查收费应严格按照我省价格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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